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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工程委托管理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净资产 446,991,341.73 439,749,015.96 

营业收入 3,114,125.72 1,680,449.82 

净利润 -26,937,663.71 -6,547,444.83 

3、关联关系：因钦州房地产公司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郑康豪先生控制的公

司，故该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此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二： 

1、关联方名称：惠州大亚湾皇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惠州大亚湾澳头南山国际大厦 A 座 11 层 13 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关联关系：因惠州房地产公司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郑康豪先生控制的公

司，故该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此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人三： 

1、关联方名称：深圳市皇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2028 号皇岗商务中心主楼 58 楼 08 单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64989728U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深圳 

法定代表人：郑康豪 

注册资本：62,300 万元 

主要股东：华建国际实业（深圳）有限公司持股 67.1%，深圳市皇庭天祥投

资有限公司持股 32.5%，自然人郑小燕持股 0.4%。 

实际控制人：郑康豪 

经营范



营业收入 4,754,667.42 2,957,478.10 

净利润 -280,096,862.50 -63,606,826.86 

3、关联关系：因皇庭房地产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郑康豪先生控股的公司，

故该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此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皇庭天麓湖项目 

根据皇庭房产建设公司与钦州房地产公司签署的《“皇庭天麓湖”项目工程

委托管理合同》，皇庭房产建设公司为



1、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甲方愿意将皇庭天麓湖项目的工程管理工作按

照约定的条件和职权，委托给乙方管理。乙方愿意在甲方的监督下，承接本项目

的工程管理工作。 

2、委托管理的期限为：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 

3、就本合同所述之委托管理事项，甲方需向乙方支付委托管理费。甲方应

向乙方支付的委托管理费的取费标准和具体支付方式如下：自 2017 年 9 月 1 日

起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委托管理费按月结算，甲方每月固定向乙方支付委托管

理费人民币 100 万元，支付时间为每月 10 日前支付当月费用。 

具体约定以双方签署的《“皇庭天麓湖”项目工程委托管理合同》的内容为

准。 

（二）、皇庭波西塔诺项目 

1、“皇庭波西塔诺”项目工程委托管理合同 

委托人：惠州大亚湾皇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受托方）：深圳市皇庭房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1）、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甲方愿意将皇庭波西塔诺项目的工程管理工

作按照约定的条件和职权，委托给乙方管理。乙方愿意在甲方的监督下，承接本

项目的工程管理工作。 

（2）、委托管理的期限为：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 

（3）、就本合同所述之委托管理事项，甲方需向乙方支付委托管理费。甲方

应向乙方支付的委托管理费的取费标准和具体支付方式如下：自 2017 年 9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委托管理费按月结算，甲方每月固定向乙方支付委托

管理费人民币 100 万元，支付时间为每月 10 日前支付当月费用。 



理工作。 

（2）、委托管理的期限为：2017 年 9 月 1 日至项目销售完毕之日止。 

（3）、就本合同所述之委托管理事项，甲方需向乙方支付委托管理费。甲方

应向乙方支付的委托管理费的取费标准为：按照销售金额 1.5%计取的销售提成。 

（三）、皇庭国际公馆项目 

委托人：深圳市皇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受托人：深圳市皇庭房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1、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甲方愿意将皇庭国际公馆项目的工程管理工作

按照约定的条件和职权，委托给乙方管理。乙方愿意在甲方的监督下，承接本项

目的工程管理工作。 

2、委托管理的期限为：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 

3、就本合同所述之委托管理事项，甲方需向乙方支付委托管理费。甲方应

向乙方支付的委托管理费的取费标准和具体支付方式如下：自 2017 年 9 月 1 日

起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委托管理费按月结算，甲方每月固定向乙方支付委托管

理费人民币 200 万元，支付时间为每月 10 日前支付当月费用。 

具体约定以双方签署的《“皇庭国际公馆”项目工程委托管理合同》的内容

为准。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对

公司人员、资产、财务方面的独立性造成影响。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本公司拓展不动产管理服务业务，预计会增加公司营业

收入。上述关联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

东利益的行为。本次交易是基于本公司自身经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公司长期发

展。 

 

八、当年年初至董事会审议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

金额 

2017 年年初至今，本公司与实际控制人郑康豪先生及其控股的企业累计已



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24,329 万元（不含本次交易金额）。  

 

九、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同时就该事

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一）、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落实公司战略转型，拓展不动产管理服务业务。

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客观真实，程序合法有效，交易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定

价公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履行了必要的

审批程序，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上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规定，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规定。同意上述关

联交易事项。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二〇一七年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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